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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發

布施行，歷經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九十七

年五月十九日及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四次修正。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及文化部組織法之施行，修正本辦法主管機關名稱為「文化部」，爰修正

本辦法部分條文，將第四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所定「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文建會」文字，均修正為「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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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負責審議其主管之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及轄內

公有建築物之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 

    中央部會應負責審議

範圍跨越二個以上直轄

市、縣（市）行政轄區及

其主管之政府重大公共工

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並

應邀請公共藝術設置地之

地方政府代表列席。未設

置審議會者，應由文化部

之審議會負責審議。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負責審議其主管之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及轄內

公有建築物之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 

      中央部會應負責審

議範圍跨越二個以上直轄

市、縣（市）行政轄區及

其主管之政府重大公共工

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並

應邀請公共藝術設置地之

地方政府代表列席。未設

置審議會者，應由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

稱文建會）之審議會負責

審議。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公有建築物或政府

重大公共工程主體符合公

共藝術精神者，興辦機關

得將完成相關法定審查許

可之工程圖樣、說明書、

模型或立體電腦繪圖與公

共藝術經費運用說明等文

件送文化部審議會審議，

並請工程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與會提供意

見，審議通過後視為公共

藝術。 

      前項審議通過者，興

辦機關得免依本辦法相關

規定另辦理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工程竣工後應將辦

理結果報請文化部及所在

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第六條 公有建築物或政府

重大公共工程主體符合公

共藝術精神者，興辦機關

得將完成相關法定審查許

可之工程圖樣、說明書、

模型或立體電腦繪圖與公

共藝術經費運用說明等文

件送文建會審議會審議，

並請工程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與會提供意

見，審議通過後視為公共

藝術。 

      前項審議通過者，興

辦機關得免依本辦法相關

規定另辦理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工程竣工後應將辦

理結果報請文建會及所在

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配合文化部組織法規定，爰

酌作第一項、第二項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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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備查。 

第九條  審議會之職掌如

下： 

一、提供轄內整體公共藝

術規劃、設置、教育

推廣及管理維護政策

之諮詢意見。 

二、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

畫。 

三、審議公共藝術捐贈事

宜。 

四、其他有關補助、輔導、

獎勵及行政等事項。 

除前項規定外，文化

部審議會另負責審議公共

藝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

資料庫名單、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六條之案件。 

第九條  審議會之職掌如

下： 

一、提供轄內整體公共藝

術規劃、設置、教育

推廣及管理維護政策

之諮詢意見。 

二、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

畫。 

三、審議公共藝術捐贈事

宜。 

四、其他有關補助、輔導、

獎勵及行政等事項。 

除前項規定外，文建

會審議會另負責審議公共

藝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

資料庫名單、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六條之案件。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一條  興辦機關辦理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應成立執

行小組，成員五人至九

人，包含下列人士： 

一、視覺藝術專業類：藝

術創作、藝術評論、

應用藝術、藝術教育

或藝術行政領域。 

二、該建築物之建築師或

工程之專業技師。 

三、其他專業類：文化、

社區、法律、環境空

間或其他專業領域。 

四、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

之代表。 

前項第一款成員應從

文化部所設之公共藝術視

覺藝術類專家學者資料庫

中遴選，其成員不得少於

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十一條  興辦機關辦理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應成立執

行小組，成員五人至九

人，包含下列人士： 

一、視覺藝術專業類：藝

術創作、藝術評論、

應用藝術、藝術教育

或藝術行政領域。 

二、該建築物之建築師或

工程之專業技師。 

三、其他專業類：文化、

社區、法律、環境空

間或其他專業領域。 

四、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

之代表。 

前項第一款成員應從

文建會所設之公共藝術視

覺藝術類專家學者資料庫

中遴選，其成員不得少於

總人數二分之一。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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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採公開徵選者，

其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化

部公共藝術網站，並召開

說明會。公告時間，除經

審議會同意外，不得低於

下列期限： 

一、計畫經費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者：四十

五日。 

二、計畫經費逾新臺幣三

十萬元未達一千萬元

者：三十日。 

採邀請比件及委託創

作者，得於計畫書中明列

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正、備

選名單。 

採指定價購者，應於

計畫書中檢附鑑價會議紀

錄，免送公共藝術徵選結

果報告書。 

採公開徵選、邀請比

件及委託創作者，得於招

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辦

理。 

第十八條 採公開徵選者，其

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建會

公共藝術網站，並召開說

明會。公告時間，除經審

議會同意外，不得低於下

列期限： 

一、計畫經費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者：四十

五日。 

二、計畫經費逾新臺幣三

十萬元未達一千萬元

者：三十日。 

採邀請比件及委託創

作者，得於計畫書中明列

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正、備

選名單。採指定價購者，

應於計畫書中檢附鑑價會

議紀錄，免送公共藝術徵

選結果報告書。 

採公開徵選、邀請比

件及委託創作者，得於招

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辦

理。 

一、第一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將邀請比件、委

託創作及指定價購相關

規定列於同一項，為避

免混淆，爰將現行第二

項後段指定價購規定，

另列為第三項，其餘項

次遞移。 

第十九條  興辦機關為辦理

第十七條之徵選作業，應

成立徵選小組，成員五人

至九人，得就以下人員聘

兼（派）之： 

一、執行小組成員。 

二、由執行小組推薦之國

內專家學者。 

前項成員中，視覺藝

術專業人士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並應由文化部公共

藝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

資料庫依各類遴選之。 

第十九條  興辦機關為辦理

第十七條之徵選作業，應

成立徵選小組，成員五人

至九人，得就以下人員聘

兼（派）之： 

一、執行小組成員。 

二、由執行小組推薦之國

內專家學者。 

前項成員中，視覺藝

術專業人士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並應由文建會公共

藝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

資料庫依各類遴選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十二條  公共藝術徵選 第二十二條  公共藝術徵選 一、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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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興

辦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

理議價及簽約事宜。 

前項決標結果及徵選

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

化部公共藝術網站及政府

採購資訊網站。 

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興

辦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

理議價及簽約事宜。 

前項決標結果及徵選

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

建會公共藝術網站及政府

採購資訊網站。 

二、第二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三十一條 文化部為提昇

公共藝術設置品質，得辦

理獎勵，就公有建築物及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進行評鑑。 

第三十一條 文建會為提昇

公共藝術設置品質，得辦

理獎勵，就公有建築物及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進行評鑑。 

配合文化部組織法規定，爰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三條 興辦機關依政

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

議作業要點將政府重大公

共工程興建計畫函送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時，應副知文化部，該會

函送審議結果時亦同。 

直轄市、縣（市）及

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於審

議公有建築物建築許可

時，應通知該公有建築物

所在地文化主管機關依本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興辦機關依政

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

議作業要點將政府重大公

共工程興建計畫函送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時，應副知文建會，該會

函送審議結果時亦同。 

直轄市、縣（市）及

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於審

議公有建築物建築許可

時，應通知該公有建築物

所在地文化主管機關依本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本辦

法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配合文化部組織

法規定，爰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